
延长产假六十天男方享受三十天护理假
安徽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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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18日，在黄山黟县秀里古

村落拍摄的唯美绚丽的冬景。

当日，冬阳明媚，黄山市黟县秀里古村落

庭院内外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的爬山虎铺洒在

粉墙黛瓦上，与鳞次栉比的古民居相映成趣，

分外妖娆。 ■ 施亚磊/图

黄山黟县：
初冬爬山虎尽染秀里

图说图说

星报讯（记者 祝亮） 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

形态，切实维护快递员群体劳动保障权益，促进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近日，合肥市人社局与

合肥市邮政局依据相关规定，联合出台快递行业

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

政策明确参保范围，即经邮政管理部门许可或

备案，依法成立的基层快递网点，在合肥市用工，

具有用人主体资格的单位。上述单位使用的从事

快递收寄、分拣、运输、投递和查询服务且在法定

劳动年龄内的从业人员，可优先参加工伤保险。

直接用工的快递单位，在本通知下发前已按规定

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的，不属于优先参加工伤保险

的范围。

基层快递网点按品牌、行政区域为从业人员办

理参保缴费手续。从业人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基层快递网点从业的，各快递单位应分别为其缴

纳工伤保险费。从业人员在同一个社保缴费月度

内从一个基层快递网点流动到另一个基层快递网

点工作的，原基层快递网点与现基层快递网点都

应当按规定为从业人员缴纳该月度的工伤保险

费，以保障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鼓励基

层快递网点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

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政策规定，由基层快递网点为从业人员申报缴

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费。缴费基数统一为安

徽省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缴费费率

按照《安徽省工伤保险行业风险分类与费率表》规

定的行业类别第五类的标准，暂确定基准费率

1.0%。该政策施行后，将对邮政业基层快递网点

参加工伤保险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适时调整参保对象和缴费费率。

基层快递网点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后，从业人员

在参保缴费期内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

由参保单位负责办理工伤申报等业务。其工伤认

定、劳动能力鉴定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安徽省实施〈工伤保险条

例〉办法》等规定执行。但按照本通知为从业人员

单项参加工伤保险的，不作为确认双方存在劳动

关系的唯一依据。双方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

争议的，按照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

政策强调，基层快递网点或从业人员以欺诈、

虚构工伤事故、伪造工伤材料等行为骗取工伤保

险待遇的，按照《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

规定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快递从业人员可以优先参加工伤保险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11月19日，安徽省第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表决稿）》，该《条

例》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

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夫妻现有三个子女，有子

女经鉴定为残疾且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可以

再生育。同时，依法收养子女的夫妻或者再婚夫

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将采取财政、税收、

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

养育和教育负担。

根据《条例》，符合法律规定结婚的职工，在享

受国家规定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婚假十天。婚假期

间，其享有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变。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女

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延长产假六十天；

男方享受三十天护理假；在子女六周岁以前，每年

给予夫妻各十天育儿假。

与此同时，职工在前款规定的产假、护理假、

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

待遇。

《条例》还明确，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

子女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享受下列

奖励和优待：每月发给不低于20元独生子女保健

费，至独生子女满16周岁止。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退休时，提高百分之

五的退休金；企业职工退休时，给予一次性补助，具

体标准由所在地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国

有企业改制、破产的，其退休职工计划生育奖励资

金的发放依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住

院期间，给予其子女护理假，每年累计20天。护理

假期间，享受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11 月 19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省红色资

源保护和传承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禁止刻划、涂污、损

坏旧址、遗址、纪念设施或者场所；禁

止擅自改建、扩建、迁移、拆除旧址、遗

址、纪念设施或者场所，禁止擅自新建

纪念设施或者场所。

根据《条例》，擅自改建、扩建、迁

移、拆除的旧址、遗址、纪念设施或者

场所，或者擅自新建的纪念设施或者

场所，属于文物、历史建筑、烈士纪念

设施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属

于其他红色资源的，由有关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条例》还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有依法保护红色资源的义务，不得

歪曲、丑化、亵渎、否定红色资源；有权

对破坏、损毁、侵占红色资源等行为进

行劝阻、投诉、举报。

在传承弘扬方面，《条例》明确，学

校应当将红色资源传承纳入日常教学

活动，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

育活动，定期组织学生参观旧址、遗

址、纪念设施或者场所等，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与此同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所需经费列

入本级财政预算，应当依托红色资源

培育红色旅游景区，支持红色旅游发

展，引导开发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

应当支持旅游企业开发推广红色旅游

线路、产品和服务，加强红色旅游秩序

监管，促进红色资源传承利用与旅游

融合发展。

安徽立法保护
传承红色资源


